
晨报讯（记者 郭坤）俗话说“白纸黑

字，休想抵赖”，可是当王某拿着借条向担

保人索要钱款时， 担保人却振振有词地说

担保的另有其人， 借条中担保人的签名不

是自己所写，拒绝承担责任。 最终，在法院

鉴定笔迹后，担保人哑口无言。11月 19日，

记者从山城区了解到这样一件事。

2009 年，王某在朋友张文强（化名）的

介绍下，借给马某 6 万元钱，并由张文强进

行担保。 张文强在借条上签名的时候写下

“证明人张强”， 由于平时大家都称张文强

为张强， 因此王某觉得担保人写张强也没

什么不妥，但写“证明人”不合适，应该写

成”担保人“。 在王某的要求下，张某将“证

明人”三字用笔划掉，改成“担保人”。

借款到期后， 王某多次向马某索要借

款，马某都没有偿还，最后玩起了失踪，无

奈之下，王某向担保人张文强索要。 此时张

文强拒不承认担保的事实， 王某只能将张

文强告上法庭。

法庭上， 张文强辩称借条上担保人明

明写的是张强，自己叫张文强，王某向自己

要钱明显是找错了人， 而且借条上一开始

写的是“证明人”，后来被涂改成了“担保

人”，所以借条是有问题的，自己不应该承

担担保责任。

在王某的申请下， 法院委托专业机构

对笔迹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担保人张

强”确实是张文强所写。 因此法院认定，虽

然借条上的担保人是张强， 但实际担保人

是张文强，张文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1

月 16日， 法院依法判决张文强支付王某 6

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线索提供：李志伟）

晨报讯（记者 郭坤）记者 11 月 18 日

从山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为帮进城务工

人员追讨工资， 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

权益， 山城区人民法院 11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 月 20 日开展第四次拖欠进城务工人

员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

据了解，2010年以来，山城区人民法院

已先后开展了三次“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

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有力维护了进城务

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次拖欠进城务工

人员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从 11 月 15 日

至 2013 年 1 月 20 日止， 为突出抓好涉及

农民工工资问题案件的检查和清理工作，

山城区人民法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层层

落实责任， 组织力量对包括涉及企业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内的案件进行彻底检查

清理。

据介绍，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

高农民工维权意识， 山城区人民法院组织

法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工学法、用法讲座，

组织以农民工为对象， 以农民工维权法律

法规知识为内容的集中培训、 审执宣传活

动。 同时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案件开辟诉

讼“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案件

实行司法援助。

为使涉及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得到更加

及时、有效处理，山城区人民法院还加强与

劳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大力配合，

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 形成有效的执法

检查和联动工作机制， 努力形成全社会关

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共同

推动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开展。

（线索提供：李志伟）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我又没酒驾，

就是忘贴年检合格标志了， 这也要被罚款

啊？”11月 19日，山城区一男子因没有在车

上贴年检合格标志被警方处罚。

当天上午， 红旗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

对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行为展开查纠，从

上午 8 时到 10 时，共查获 3 辆没有在车上

贴年检合格标志及交强险标志的车辆。 其

中两辆小型汽车没有张贴机动车年检合格

标志和交强险标志， 车主表示相关手续都

办了，标志就在车里，但因为感觉贴上标志

影响视线，所以就没有贴。 由于这两名驾驶

员都随车携带了标志，并当场贴了上去，所

以民警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但没有进

行处罚。

另一辆没有贴年检合格标志的车辆被

交警拦下，因无法出示年检合格标志，司机

被处以 200元的罚款。（线索提供：王海生）

晨报讯（记者 陈志付）11 月 17 日，山

城区 70 岁的马老太太在将自己的大儿子

告上法庭后，如愿获得 400元的赡养费。 同

时， 马老太太的大儿子经过法官的批评教

育，向母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在母亲有生

之年按月支付赡养费。

据办案法官介绍， 马老太太共生育了

两个儿子，均已成家并独立生活。 多年来，

马老太太一直依靠丈夫的退休金生活。 然

而， 去年 8 月她在丈夫去世后失去了生活

来源。 后经多方调解，她的二儿子每月坚持

给母亲赡养费。 可是她的大儿子以母亲没

有将家庭财产公平分配为由， 拒绝向母亲

支付赡养费。 这样一来，他们的家庭矛盾日

益加深，马老太太一气之下于今年 10 月将

大儿子告到了山城区人民法院。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法律规

定：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有关法律规定老

人有权依法处理个人财产， 子女或其他亲

属不得干涉。 因此，法院结合马老太太及其

大儿子家庭的实际情况， 判决其大儿子从

今年 11 月起每月支付其母亲赡养费 400

元，直至马老太太终生。 （线索提供：赵晴）

晨报讯（记者 郭坤）“购

买时说 7 天内免费调换，1 年内

出现断面、开胶、裂底，一律免

费保修， 可我买的高跟鞋才穿

了一个多月，鞋跟就断了。 当我

拿着鞋去修时， 却找不到鞋店

了。 一天路过春雷路看到一鞋

店开张，进去一看，竟然是原来

卖鞋的那家店搬到此处。 当我

说起买的鞋坏了需要修时，对

方却不认账了。”11月 18日，尹

女士一气之下来到山城区工商

分局投诉。 在工商人员调解下，

店家退还了尹女士的购鞋款。

据了解， 山城区工商分局

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及时来

到位于春雷路中段的某鞋店，

对尹女士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

查。 店老板称，尹女士拿不出发

票证明鞋子是在其店内购买，

所以拒绝了尹女士的要求。

“我当时没有要发票，但购

买的时间记得一清二楚， 因为

买鞋那天是我的生日。 当时店

内一女子对我说，只管放心穿，

质量绝对有保障。 ”尹女士对记

者说。

山城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

认为，店址搬迁，责任仍在，要

想把鞋店开好， 必须把诚信放

在第一位。 最后，在山城区工商

分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 店方

退还了尹女士购鞋款 50元。

（线索提供：户东翔）

晨报讯（记者 郭坤）13 年前，林州某

厂与鹤壁某厂因经济纠纷产生的一件积

案，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执结。11月 16日，

记者获悉，在执行干警多次努力下，这起多

年积案被成功化解。

1999年， 林州某厂与鹤壁某厂签订了

一份购销合同， 鹤壁某厂欠林州某厂货款

13万余元未结，经林州市人民法院调解，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 但协议生效后鹤壁某厂

未履行义务， 山城区人民法院受林州市人

民法院委托执行该案件。 由于鹤壁某厂已

停产多年，无财产可供执行，林州某厂又不

能提供其可供执行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

法院依法终结执行程序。

林州某厂认为执行没有希望， 就委托

林州一名律师风险代理。 山城区人民法院

为化解矛盾，多次对该案进行调解，而该律

师均置之不顾， 一再坚持索要全部欠款及

迟延履行金。 执行人员认为律师是和解本

案的最大“障碍”，于是，山城区人民法院执

行人员绕开律师直接与林州某厂进行沟

通，使其客观认识到鹤壁某厂所处的困境。

11月 16日，在山城区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

努力下， 双方最终同意用一部汽车顶付全

部货款，至此，历经十几年的案件终于画上

圆满句号。 （线索提供：李瑛）

山城区法院开展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

想拖欠农民工工资？ 没戏！

时间：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13年 1月 20日

担保签名藏猫儿腻 鉴定笔迹后傻了眼

车辆未贴年检合格标志 司机被罚

嫌财产分配不公 儿子拒不赡养老母

不管老人如何处置、分配其财产，子女都须尽赡养义务

欠货款无钱可还 法院调解化积案

穿一个多月

鞋跟断了

工商调解

店家退还

购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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